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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5_495538.htm 第十三条 基层人民

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四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

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在处理

的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案件； （三）本辖区内

重大、复杂的案件。 第十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

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

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七条 行政案件

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经复议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

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八条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

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

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 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

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

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

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收到

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

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受移

送的人民法院不得自行移送。第二十二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

辖。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二十三

条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



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

审判。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

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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